附件1
“无废小区”建设指南（2024版）
通过推进“无废小区”建设，加强小区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垃圾管理，加大对垃圾分类和收集的力度，加强小区内环境卫生保洁，完善小区内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改善住宅环境，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等措施，建立完善的无废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小区内零污染、零废弃物，建设“无废小区”。
一、组织管理
1.【组织领导】建立“无废小区”建设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体作用，统筹协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企业，明确职责，责任落实到人；利用“互联网+”等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体现共建共治共享。
2.【管理制度】制定创建工作计划并及时进行总结；及时整改上级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媒体曝光、群众投诉、自查发现的问题，形成台账。
二、绿色管理
1.【垃圾分类】合理设置各类垃圾收集容器，分类垃圾桶与各类垃圾的分出量相匹配，已经布设了具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集功能的智能回收设备的，不重复设置垃圾桶；居民小区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责任人并公示；制定居民小区分类投放指南，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分类标识正确。
2.【卫生整洁】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及周边完好、整洁、无异味，无污水、无垃圾外溢现象；居民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及时清理小区内的枯枝落叶等杂物，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小区由社区负责清理，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三、无废管理
1.【大件垃圾】居民小区设置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且规范管理，堆放点选址应尽量远离居民楼，具备遮雨条件；当大件垃圾堆放数量达到堆放点负荷，由小区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联系收运企业及时进行清理；小区内不具备临时堆放条件的，有有效的大件垃圾清运制度，能及时帮助居民解决清运大件垃圾的问题，做到随产生随清运。
2.【建筑垃圾】居民小区在内部适宜地点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且规范管理；由小区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定期组织城市管理部门公布的建筑垃圾收运企业负责清运或者由业主根据企业名录和收运价格信息，直接联系企业，清运至指定地点进行处置。
3.【生活垃圾】小区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与垃圾收运企业或者属地环卫部门签订协议，分类收运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密闭分类运输到指定地点；可回收物由专业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在垃圾分类公示栏内公示收运、处置去向等信息；垃圾收运时间、运输路线与公示栏注明时间、路线一致，收运垃圾尽量避开夜间和午休时段以及居民上下班高峰时段。
四、宣传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
1.【培训工作】针对社区、物业及居民等相关人员开展无废和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在社区开办的环保课堂、讲座中宣传“无废城市”相关理念。
2.【宣传志愿活动】定期组织宣传、志愿服务、桶边指导、闲置物品交换、废旧物品手工制作等活动。
五、其他要求
1.【荣誉表彰】居民小区获得县区级及以上垃圾分类等工作表彰的，小区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达人选树和榜样家庭创建等活动。
2.【安装装置】垃圾投放点具备地面硬化、分类收集容器及冲洗装置、指南宣传、遮雨、照明、洗手、破袋、视频监控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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